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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

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5 

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下发的《关于对长发

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

决【2019】61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决定书》”），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将《决

定书》全文公告如下： 

“经查，我局发现你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13229432XE）

存在以下问题： 

一、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披露信息不准确 

2018 年 1 月 31 日，你公司发布 2017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，预计

2017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

10,700万元，同比减少 76%。2018年 4月 21日，公司发布业绩预告更

正公告，预计 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9,370万元，同

比减少 167%，业绩更正原因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对不动产抵押物的应收

账款进行减值测试，按照抵押物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补提坏账准备金

1.75 亿元，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.27 亿元。2018 年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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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6 日，公司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，公司 2017 年实际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9,370万元。 

你公司预告的业绩与实际业绩发生盈亏方向性重大变化，业绩预告

不谨慎、不准确，风险揭示不充分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

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号）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。 

二、未及时披露大额应收账款不能回收的风险 

你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陆交

中心）自 2014 年起与范顿实业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范顿）开展化

工品供应链业务合作。截至 2015年 11月，陆交中心按协议对范顿指定

的无锡能辉贸易有限公司、无锡信望成商贸有限公司等 5家下游企业形

成应收账款，合计 2.97 亿元。上述应收账款由范顿对陆交中心提供不

动产抵押。上述应收账款陆续到期后，5家下游企业均逾期未还款。 

按照 2017 年 12 月 12 日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，范顿提

供的抵押物经评估市场价值为 1.35 亿元，无法覆盖上述应收账款。且

由于范顿及其关联公司自 2016 年开始多次承诺还款未履行，陆交中心

已就范顿涉嫌合同诈骗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案，你公司未及时在

临时报告中披露应收账款回收存在较大风险的情况，直至 2018 年 4 月

21 日才在业绩预告更正公告中披露计提相关坏账准备的情况。你公司

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 号）

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

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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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我会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）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

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

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” 

公司高度重视上述《决定书》所提出的相关问题，将严格按照相关

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不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，加大公司管理力度，杜绝此

类事项的发生，以更积极的态度做好各方面工作，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

的利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 月 30 日 
 


